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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通證券交易風險披露 

 
在任何時間客戶通過中華通進行證券交易，本中華通證券交易風險披露，被視為適用於該等指示或交易。客戶向金聯證券有限公司(金聯)下發指示

時，客戶已閱讀及明白以下有關風險披露及接受有關約束： 

 
1. 不容許回轉交易，如閣下在交易日(T)購買上交所股票，只可在交易日翌日(T+1)或以後賣出該等上交所股票。 

2. 設有交易前檢查，如閣下擬於個別交易日出售股份，須於該交易日開市前將股份轉移至金聯的中央結算系統戶口。 

3. 所有交易必須在上海交易所（上交所）進行，不設場外交易或非自動對盤交易；  

4. 不得進行無備兌賣空活動。  

5. 實施境外持股量限制（包括強制出售安排）：金聯有權於接獲聯交所的強制出售通知時「強制出售」閣下股份。  

6. 金聯有權於緊急情況（如香港懸掛八號颱風訊號）下取消閣下訂單。 

7. 在緊急情況（例如聯交所失去與上交所的所有聯絡渠道等）下，金聯或未能發出閣下的取消買賣盤指令；在該等情況下，如訂單經已配對及執

行，閣下須承擔交收責任。  

8. 聯交所或會應上交所要求，要求金聯拒絕處理閣下訂單。 

9. 閣下應完全了解並遵守內地有關短線交易利潤及披露責任的法規。  

10. 金聯將向聯交所轉發閣下身份資料，聯交所可能繼而轉發予上交所以作監察及調查之用；  

11. 倘有違反上交所規則、或上交所的上市規則或上交所規則所述的披露及其他責任的情況，上交所有權進行調查，並可能透過聯交所要求金聯提

供相關資料及材料協助調查。 

12. 上交所或會要求聯交所要求金聯向閣下發出口頭或書面警告，以及不向閣下提供中華通證券交易服務。 

13. 閣下須接納中華通所涉及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買賣中華通股票的禁限、對違反上交所上市規則、上交所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及規例負責或承

擔法律責任。  

14. 閣下須遵守上交所規則及中國內地有關中華通證券交易的適用法律。 

15. 閣下或任何第三方若因為中華通證券交易或買賣盤訂單傳遞系統而直接或間接蒙受任何損失或損害，香港交易所、聯交所、聯交所子公司、上

交所及上交所子公司以及其各自的董事、僱員及代理人概不負責。  

16. 閣下在參與中華通證券交易前可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上交所網站(http://www.sse.com.cn)了解中華通不時更改的規則。 

17. 中華通證券交易不能受到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設立投資者賠償基金的保障。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私隱條例」)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聲明中，在「個人資料」意指客戶已向金聯提供之下述個人資料：(i)就個人帳戶持有人或聯名帳戶持有人或之個人資料；(ii)就合夥而言，其

各合夥人之個人資料；及(iii)就公司實體而言，其個人董事、股東、行政人員或經理之個人資料。 

 
客戶明白及同意，金聯為客戶提供中華通證券交易服務時，金聯須要： 

A. 在提交每一客戶交易指令予中華通買賣盤訂單傳遞系統時，在交易指令中附加上客戶唯一的券商戶編碼或（如客戶賬戶為聯名賬戶）客戶聯

名賬戶獲分配的券商客戶編碼；及 

B. 向交易所提供客戶唯一的券商客戶編碼及一切交易所按照其規則不時要求索取的關於客戶的身份識別資料。 

 
不受限於金聯就著因應客戶的賬戶或提供服務予客戶而處理客戶個人資料而給予客戶的通知或取得的客戶同意，客戶明白及同意，作為金聯中華通

證券交易服務的一部份，金聯可以作出下述的收集、儲存、使用、披露及轉移客戶的個人資料的行為： 

 
A. 不時向交易所及相關交易所附屬公司披露及轉移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包括在中華通買賣盤訂單傳遞系統輸入中華通證券交

易指令時顯示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並實時轉傳至相關中華通證券交易營運者； 

 
B. 容許交易所及各相關交易所附屬公司：(i)收集、使用及儲存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以及相關中華通結算所所提供(以儲存而言，

它們通過香港交易所進行)的合併、核實及配對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的信息的資料，以作市場監察及執行交易所規則用途；(ii)基於下列

(C)及(D)所述目的，不時(直接或通過相關中華通結算所)轉移該等資料予相關中華通證券交易營運者；及(iii)披露該等資料予香港相關監管機構

及執法機關，以配合其履行關於香港金融市場的法定職能； 

 
C. 容許相關中華通結算所: (i)收集、使用及儲存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以對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作出合併及核實並與

其投資者身份識別資料庫作出配對，及把合併、核實及配對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資料提供予相關中華通證券交易營運者、交易所

及相關交易所附屬公司；(ii)使用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以履行其證券賬戶管理的法定職能；及(iii)披露該等資料予中國大陸相

關監管機構及執行機關，以配合其履行關於中國大陸金融市場的監管、監察及執法職能；及 

 
D. 容許相關中華證券交易營運者：(i)收集、使用及儲存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以監察通過使用中華通服務在相關中華通市場進

行之證券交易，和執行相關中華通證券交易營運者之規則；及(ii)披露該等資料予中國大陸相關監管機構及執行機關，以配合其履行關於中國

大陸金融市場的監管、監察及執法職能。 

 
 
 
客戶簽署 ： ＿＿＿＿＿＿＿＿＿＿＿＿ 

 
客戶姓名 ： ＿＿＿＿＿＿＿＿＿＿＿＿ 

 
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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